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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法对司法解释工作提出新要求  

检察日报 张玉梅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 以下简称《监督法》 ，已由十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８月２７日通过，将于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开始施行。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进

程中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一部重要法律。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监督法》第五章专门规定了“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第三十一条首先明

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自公布之

日起三十日内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则进一步规定了认为司法

解释同法律规定相抵触而提出审查要求或者审查建议的主体、工作机构，以及审查后认为司法解释与法律

规定相抵触的工作程序等内容。 

《监督法》对于司法解释进行备案审查的规定具有以下独特之处： 

一是监督对象的特定性。按照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０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

议》第二条的规定，司法解释权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行使，因此，司法解释备案审查的对象

就是“两高”分别或者联合制定的司法解释。 

二是提出审查要求或者审查建议主体的广泛性。按照《监督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国务院、

中央军事委员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

出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同法律规定相抵触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之间认为对方作出的具体

应用法律的解释同法律规定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按

照《监督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

民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同法律规定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也就是说，司法解释处于整个社会的“监督”之下，一个

普通公民如果认为“两高”司法解释同法律规定相抵触的，他也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

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 

三是备案审查程序的完整性与刚性。这主要体现在《监督法》第三十三条。解读第三十三条的内容，

不难发现，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审查，“两高”司法解释可能出现以下

几种结果：第一，司法解释符合法律规定，则正常施行；第二，经审查认为司法解释同法律规定相抵触，

制定机关应当予以修改或者废止；第三，在上述前提下，制定机关不予修改或者废止的，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法律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可以提出要求制定机关予以修改、废止的议案，或者提出由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法律解释的议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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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监督法》对于“两高”司法解释的备案审查不是形式审查，而是实质审查；不是软性监

督，而是刚性监督。司法解释不仅要接受来自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的审视，更要接受来自

广大公民的审视的目光，司法解释处于无所不在的“监督”之下。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这是司法民主的具

体体现，这将促使司法解释在发挥其功能时，贴近社会生活和普通百姓，从而使司法解释更具有针对性、

实用性，也更具有活力。 

就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制定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项重要职权，司法解释报请备

案审查是检察工作接受人大常委会监督的重要内容之一。《监督法》为司法解释的备案审查提供了更加明

确的法律依据，对司法解释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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